
 

 

 

 

 

 

 

亞洲法學院聯盟及香港商務及海事法律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亞洲法律體系中

的外國法的移植和獨特法律解決方案的創新」研討會 

 

2023 年 2 月 14 日 

唐秋琳 

法律體系的發展，有時是透過借鑒外國法律和製度，有時是通過制定獨特的

解決方案。即使借鑒和移植外國的法律和製度，也不可避免地要經過適應和

改造的過程。2023 年 1 月 13 日的綫上研討會，與會學者對法律移植、法律

創新發展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討論。 

 

第一部分以 Virginia Harper Ho 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題爲「不

止移植：東亞的跨國 ESG 治理」的論文開始。她觀察 G20 金融穩定委員會等

跨國組織如何制定氣候風險管理規範，這些別具一格且包含創新元素的管理

規範正在促進東亞的法律改革。值得關注的是，當外部法律規範促進法律移



植和創新的同時，東亞的法律發展也反過來影響其他地區的法律發展。在題

爲「中國公司法的法律移植：一個複雜的現實」的文章中，Wenjing Chen

博士（華東政法大學法治戰略研究中心）討論了中國公司法中的法律移植，

她以衍生訴訟和董事的勤勉義務為例展開討論。她在觀察到移植的規則在中

國的運作方式與其在原本的司法管轄區含義以及運作方式的差異后，認爲在

法律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單純的借用外來的法律規則，而更應該關注法官如

何解釋和適用這些外來的規則。Wangqiang Wu 先生（上海交通大學，凱原

法學院）發表了題爲「借鑒與創新：刑事合規在中國的移植」的報告。直接

借用西方的企業刑事合規經驗不能適應中國的刑事法律體系，無論是刑法還

是刑事訴訟法。他探討了綜合考慮移植司法管轄區的理念、價值觀和現有製

度的必要性，以製定獨特而合適的法律解決方案。Alvin Hoi-Chun Hung 博

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法學院）在題爲「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適應西化財產

法：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比較研究」的文章中，提到儘管這三個司法管

轄區擁有相同的傳統文化，但三者的司法律體系植根於不同的法律傳統的外

國法律制度。他探討了不同的外國法律傳統如何導致差異以及這三個司法管

轄區域如何分別如何處理傳統習慣與移植的西方法律概念的衝突。 

 

第二部分以 Elizabeth Brandon 博士（斯特林大學藝術與人文、法律與哲學

學院）題爲「亞洲國家在保護世界遺產規範中對外國法律的適用」的論文開

始。她對比了印度、斯里蘭卡以及馬來西亞在世界遺產保護方面的法律移

植，並分析了世界遺產保護的本地需求與外國法之間的衝突以及世界遺產保

護的國際指南如何適應本地需求。在題爲「隱秘的弱式司法審查——中國法

院如何戰略性應對金融科技法規」一文中，Pan Su 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法學



院）發現，中國的法官並不審查 P2P 法規的合法性，而審查 P2P 法規的適用

性。透過這種隱性審查，中國的法官平衡了行政權力以及個人自治權的保護

二者閒的關係。最後，Marianne von Blomberg 女士（科隆大學，東亞研究

所 - 中國研究，藝術與人文學院，中國法律文化）介紹了題爲「數據時代創

新行政法還是破壞法律原則？中國法律文獻視角下的社會信用體系」的論

文，她對社會引用體系這一創新的數據驅動監管體系以及其與現行法律框架

及原則的潛在衝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